资格复审相关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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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试讲资格复审
（1） 拟进入试讲环节的资格复审人员须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现场提交纸质材料，接受资格复审，核对应聘者提供的有关证件及材料与网络报名信息是否真实一致。未在规定时间接受资格复审者视为自动放弃面试资格。入围试讲环节的资格复审人员自愿放弃或资格复审不合格等原因产生的空缺，按达到笔试合格分数线的考生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
（2） 资格复审要求对学历等资料原件审核后保留复印件，证明材料要求提供原件。
二、资格复审内容
进入试讲环节资格复审的应聘者需提供相应证书原件、复印件，原件交予工作人员当场查验，复印件上交保存，具体材料如下（按照序号排列好、自备档案袋）：
1.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含正反面）；
2.教师资格证；
3.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证书；
4.普通话证书；
5.全国失信被执行人查询结果截图
（查询网址：zxgk.court.gov.cn）；
6.中级以上职称教师须提供职称证、相关荣誉证书；
7.教育学专业（包含小学教育）需提供学业成绩单。
注：①2026年应届毕业生暂无法提供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需提供有本人电子照片并加盖院校系等公章的应届毕业生如期毕业证明。报名期间不能提供应届毕业生证明的，可先提供学信网上打印的《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在报告上作出承诺并签署名字及日期。
②所有考生报名时需提供对应专业学科及相应层次的教师资格证，如2026年应届毕业生报名时暂无法提供，须本人提交承诺书，届时无法提供的将取消聘用资格。
三、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
（一）经资格复审不符合报考资格条件的，或提供材料不全或有关材料主要信息不实的，影响资格复审结果的，取消其试讲考核资格；无故不按规定的时间参加资格复审的，视为自动放弃试讲考核资格。
（四）参加现场资格复审的应聘者请务必保管好个人相关资料的原件（工作人员审核后退还），如有遗失概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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